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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的专项核查报告 

天健函〔2024〕380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关于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的专项核查函》

（上证上审（再融资）[2024]37 号）的要求，我们已对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浙江东日公司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的专项核查函（以下

简称核查函）中有关会计师核查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现汇报如下。（本专项核

查报告中涉及货币金额的单位，如无特别注明，均为人民币万元，部分合计数与

各单项数据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原因所致。如无特别说明，本

专项核查报告所用简称及名词释义与募集说明书一致。） 

 

一、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情况 

根据发行人公告，本次募投项目“晋南国际农产品物流园二期项目”的实

施主体临汾农都市场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汾农都）与项目施工单位浙江

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城建）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目

前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对临汾农都部分资产进行了查封、冻结。 

请发行人说明：（1）相关诉讼的具体情况及最新进展，涉诉工程项目的转

固情况，是否存在延迟转固等情形，公司针对涉诉工程款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

会计准则的规定，相关预计负债计提是否充分；（2）临汾农都相关资产被查封、

冻结的情况，对其生产经营的影响；并结合浙江城建作为本次募投项目的施工

单位情况，说明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相关风险提示是

否充分。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及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 核查情况 

1. 相关诉讼的具体情况及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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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0 月 23 日，浙江城建向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民事起诉状，请

求法院基于临汾农都与浙江城建就晋南国际农产品物流园一期项目建设工程总

承包相关事宜签署的《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关于建设项目总承包合同的

补充协议》项下相关约定，判令临汾农都向浙江城建支付工程款 20,427.21 万元

及相关利息、违约金等，并请求判令浙江城建对临汾农都就其施工完成的工程折

价或拍卖价款在涉案工程款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判令临汾农都承担全部诉讼

及保全费用。 

2023年 11月 15日，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23）晋 10 民初 57号”

《民事裁定书》，根据浙江城建的申请，依法冻结临汾农都银行存款 22,283.91

万元或查封相应价值的财产。2023 年 11 月 29 日，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

“（2023）晋 10 执保 7 号”《财产保全告知书》，冻结临汾农都名下 5 个银行

账户内的存款，冻结资金合计 2,531.96 万元，冻结期限一年，查封临汾农都名

下晋南国际农产品物流园一期房产 400套，查封期限三年。 

2023 年 12 月 29 日，临汾农都向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民事答辩状，请

求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同日，临汾农都向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民事

反诉状，反诉请求法院基于临汾农都与浙江城建签署的《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

同》《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书》项下相关约定，判令浙江城建承担晋南国际农

产品物流园一期项目修复费用 1,402.87 万元（最终数额以鉴定结果为准）并承

担诉讼费用。2024 年 1 月 9 日，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就临汾农都的反诉请求出

具“（2023）晋 10 民初 57号”《受理案件通知书》。 

2024年 2月 29 日，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晋 10 民初 57号之

二”《民事裁定书》，浙江城建于 2024年 2月 27日提出撤诉申请，临汾农都于

2024年 2月 28日提出撤回反诉申请，经裁定，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准许浙江城

建、临汾农都的上述撤诉请求。 

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之日，临汾农都与浙江城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案已经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撤诉，该起案件的诉讼进程已完结，临汾农

都相关银行账户的冻结状态已解除并恢复正常使用，临汾农都名下晋南国际农产

品物流园一期相关房产正在办理解除查封。 

2. 涉诉工程项目的转固情况，是否存在延迟转固等情形 

如前所述，临汾农都与浙江城建在“晋南国际农产品物流园一期”项目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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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晋南国际农产品物流园”系临汾尧都地方政府引入的

重点民生工程。“晋南国际农产品物流园”分两期，“晋南国际农产品物流园一

期”项目于 2022年 10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陆续投入运营。“晋南国际农

产品物流园一期”项目以水果、肉品、副食品交易为主，该项目分为 A、B两区，

其中：A 区主要为商铺及其配套；B 区主要为商铺、交易区（摊位）、冷链仓储

区（冷库）及其配套等。 

公司上述工程项目转固相关的会计政策及会计处理如下： 

项 目 公司会计政策 会计处理 

开发成本归集 

公司将与项目相关的土地出让金及

相关税费、前期工程费、建筑安装工

程费、基础设施费、公共配套设施费、

材料费用、人员薪酬、建设期间符合

资本化条件的借款利息等计入开发

成本进行归集 

借：开发成本（核算项目建设过

程中发生的全部成本费用） 

    贷：应付账款、银行存款等

（核算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

前期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费、

基础设施费、公共配套设施费、

材料费用等） 

        应付职工薪酬（核算项

目建设过程中直接相关的人员薪

酬） 

        应付利息（核算项目建

设过程中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借款

利息） 

开发成本转为开发

产品 

公司在开发项目取得竣工备案证明、

开始办理开发产品交付手续(包括入

住手续)或已开始实际投入使用三者

孰早时点确定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将开发成本转为开发产品 

借：开发产品（核算项目建设过

程中通过开发成本归集的全部成

本费用） 

    贷：开发成本 

开发产品转为固定

资产 

管理层作出相关决议或开发产品实

际开始自用时 

借：固定资产（开发产品中作为

固定资产自用部分的金额） 

   贷：开发产品 

开发产品转为投资

性房地产 

在管理层作出相关决议或开发产品

实际开始出租时 

借：投资性房地产（开发产品中

作为出租对外经营部分的金额） 

   贷：开发产品 

晋南国际农产品物流园建设一期项目于 2022年 10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并陆续投入运营，临汾农都于 2022年 10月将开发成本全部结转开发产品。同时，

对于计划自持部分，临汾农都根据具体用途自开发产品结转至投资性房地产（用

于出租对外经营）或固定资产（自用）。对于计划出售部分，归属于开发产品进

行核算，但是临时用于出租对外经营或自用时，临汾农都根据开发产品的实际用

途将开发产品结转至投资性房地产或固定资产。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晋

南国际农产品物流园一期”项目结转至投资性房地产或固定资产的具体情况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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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分类 结转科目 面积(m
2
) 金额(万元) 主要内容 转固时点 

A区 

计划出

售部分 

投资性房

地产 
7,477.45  4,161.69   

计划出售，但

临时出租的

商铺 

实际出租时转固 

小  计 7,477.45  4,161.69     

B区 

计划自

持部分

[注] 

投资性房

地产 
47,042.80  23,538.22   

自持并用于

出租的商铺 
2022年 10月 

固定资产 1,453.42  721.29   
自持并用于

经营办公 
2022年 10月 

计划出

售部分 

投资性房

地产 
14,962.47  8,315.57   

计划出售，但

临时出租的

商铺 

实际出租时转固 

固定资产 880.40  482.79   

计划出售，但

临时自用商

铺 

实际自用时转固 

小  计 64,339.09  33,057.87     

合  计 71,816.54  37,219.55    

计划出售但实际临时用于出租经营的开发产品，在实际用于出租时结转为投

资性房地产，具体结转情况如下： 

区  域 用  途 结转日期 面积(m2) 金额(万元) 

A区 商铺 

2022年 12月 1,280.73  726.74   

2023年 1月 113.65  67.45   

2023年 2月 433.60  249.77   

2023年 3月 280.60  160.70   

2023年 5月 279.33  156.24   

2023年 7月 103.44  57.86   

2023年 8月 251.47  134.61   

2023年 11月 943.43  528.40   

2023年 12月 3,791.20  2,079.93   

小计 7,477.45  4,161.69  

B区 商铺 

2022年 10月 9,177.56  5,135.63   

2022年 11月 216.93  121.54   

2022年 12月 2,797.74  1,532.37   

2023年 2月 243.58  132.82   

2023年 6月 195.60  1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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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7月 767.10  429.68   

2023年 11月 484.80  259.76   

2023年 12月 1,079.16  597.11   

小  计 14,962.47  8,315.57   

合  计 22,439.92  12,477.26   

计划出售但实际临时作为固定资产自用的开发产品，在实际自用时结转至固

定资产，具体情况如下： 

用  途 结转日期 面  积 金  额 

便民服务中心 2022年 10月 418.61  224.07    

警民服务中心 2023年 3月 461.79  258.72   

合  计 880.40  482.79  

临汾农都根据“晋南国际农产品物流园一期”项目取得竣工备案证明、开始

办理开发产品交付手续或已开始实际投入使用三者孰早时点，将开发成本转为开

发产品。该项目于 2022年 10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陆续投入运营，满足开

发成本结转至开发产品的条件，2022年 10 月“晋南国际农产品物流园一期”项

目的开发成本全部结转至开发产品。同时，该项目中计划自持部分，作为固定资

产自用部分，由开发产品结转至固定资产，作为出租对外经营部分，由开发产品

结转至投资性房地产。对于计划出售部分，归属于开发产品，临时用于自用或出

租对外经营时，临汾农都根据开发产品的实际用途和实际使用的时点将开发产品

结转至固定资产或投资性房地产。 

综上，涉诉工程项目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转固，不存在延迟转固的

情形。 

3. 公司针对涉诉工程款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相关预计负

债计提是否充分 

(1) 涉诉工程款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如前所述，临汾农都按照项目建设过程中发生的前期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

费、基础设施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等计入开发成本，并确认应付工程款等各类成

本费用。截至报告期末，“晋南国际农产品物流园一期”项目工程尚在竣工决算

中，对于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尚未办理完成竣工决算的开发产品，临汾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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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根据暂估金额入账。具体而言，临汾农都按照“晋南国际农产品物流园一期”

项目工程实际付款金额、预算总造价金额、《晋南国际农产品物流园一期进度核

算书》和《晋南国际农产品物流园一期工程设计变更、签证、工程联系单造价估

算及过程核算材料调差报告》（以下简称《项目进度核算书》）核算的项目造价

金额孰高暂估应付浙江城建工程款，具体情况如下： 

项 目 金  额 

已付款金额 47,046.84[注] 

预算总造价 63,185.79 

《项目进度核算书》核算的项目造价金额 62,818.67 

入账金额（含税） 63,185.79 

未付款金额 16,138.95  

浙江城建诉求支付工程款金额 20,427.21 

注：根据浙江城建的《民事起诉状》，临汾农都已向浙江城建支付工程款 47,879.42

万元，包括该涉诉工程款 47,046.84万元，广告牌围挡施工工程款 104.58 万元以及 A 区门

窗、玻璃幕墙工程施工工程款 728.00万元 

根据山西正诚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正诚信）出具的《晋

南国际农产品物流园一期工程施工图预算》，“晋南国际农产品物流园一期”项

目工程预算总造价 63,185.79万元。根据山西正诚信出具的“晋南国际农产品物

流园一期”项目《项目进度核算书》，核算工程造价总计 62,818.67 万元。截至

报告期末，针对该涉诉工程发生的工程款，临汾农都已实际支付 47,046.84 万元。

基于谨慎性原则，临汾农都按照“晋南国际农产品物流园一期”项目工程实际付

款金额、预算总造价金额和《项目进度核算书》核算的项目造价金额孰高暂估应

付浙江城建工程款。因此，截至报告期末，针对该涉诉工程，临汾农都确认应付

浙江城建工程款（含税）63,185.79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针对该涉诉工程，临汾农都应付浙江城建工程款（含税）

16,138.95万元，本诉讼中浙江城建诉求支付工程款 20,427.21万元，两者差异

4,288.26万元，占最近一年末公司合并层面净资产的比例为 1.73%，占比相对较

低。 

(2) 相关预计负债计提是否充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四条规定：“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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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一）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二）履行该

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三）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如前所述，基于谨慎性原则，临汾农都按照“晋南国际农产品物流园一期”

项目工程实际付款金额、预算总造价金额和《项目进度核算书》核算的项目造价

金额孰高暂估应付浙江城建工程款，临汾农都已经充分足额确认应付工程款。前

述临汾农都应付浙江城建工程款余额与本诉讼中浙江城建诉求支付工程款的差

异金额 4,288.26 万元，并不构成临汾农都承担支付该差额工程款的现时义务，

不满足预计负债的确认条件。 

2024年 2月 29 日，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晋 10 民初 57号之

二”《民事裁定书》，浙江城建于 2024年 2月 27日提出撤诉申请，临汾农都于

2024年 2月 28日提出撤回反诉申请，经裁定，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准许浙江城

建、临汾农都的上述撤诉请求。鉴于上诉诉讼已经终止，该涉诉工程款亦不属于

资产负债表日后需要调整报告期末预计负债的事项。 

综上，涉诉工程款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不涉及预计负

债的计提。 

4. 临汾农都相关资产被查封、冻结的情况，对其生产经营的影响 

如前所述，2023 年 11 月 29 日，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23）晋 10

执保 7号”《财产保全告知书》，冻结临汾农都名下 5个银行账户内的存款，冻

结资金合计 2,531.96 万元，冻结期限一年，查封临汾农都名下晋南国际农产品

物流园一期房产 400 套，查封期限三年。 

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之日，临汾农都与浙江城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案已经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撤诉，该起案件的诉讼进程已完结，临汾农

都相关银行账户的冻结状态已解除并恢复正常使用。临汾农都名下“晋南国际农

产品物流园一期”项目相关房产正在办理解除查封，被查封的房产主要系待售部

分，不涉及临汾农都开展日常经营所需场所以及出租给入驻商户经营使用的房

产。因此，临汾农都相关资产被查封、冻结的情况不会对临汾农都的经营造成重

大不利影响。 

5. 结合浙江城建作为本次募投项目的施工单位情况，说明本次募投项目的

实施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相关风险提示是否充分 

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之日，“晋南国际农产品物流园二期”项目尚未取



 

 7-2-8 

得项目用地，目前尚未进入建设阶段，施工单位尚未确定。项目规划进入建设阶

段前的合理期间内，公司将按照《招标投标法》《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企业

国有资产法》以及省级、市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制定颁发的各种招标采购管

理办法等地方法规和地方规范性文件的要求采用招标方式确定项目施工单位。 

“晋南国际农产品物流园二期”项目已经完成报批手续。根据临汾市尧都区

人民政府确认，土地出让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如确因不可预计因素而使该项目无

法取得上述建设用地，将协调临近其他可用地块作为替代用地，以满足项目建设

用地需要。2023 年 11 月 21 日，临汾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布该地块的网上挂

牌公告，由于公司与地方政府就该土地出让事宜未完全达成一致意见，该地块由

临汾国有独资的临汾市诚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取得。公司正在与地方政府协商

通过收购该国有独资公司的股权或其他合规方式取得并使用该地块，且当地政府

确认如确因不可预计因素而使该项目无法取得上述建设用地，将协调临近其他可

用地块作为替代用地，以满足项目建设用地需要。 

针对“晋南国际农产品物流园二期”项目尚未取得项目用地，公司在《募集

说明书》中进行相关风险提示如下： 

“晋南国际农产品物流园二期项目用地指标已经落实，位置已经明确，拟定

位于东城 DC17-01-06 地块，位于环城南路以北、108 国道以西、周庄路以南、

枣林街以东，面积约 145.57 亩，相关用地报批手续已经完成。根据临汾市尧都

区人民政府确认，土地出让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如确因不可预计因素而使该项目

无法取得上述建设用地，将协调临近其他可用地块作为替代用地，以满足项目建

设用地需要。2023 年 11 月 21 日，临汾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布该地块的网上

挂牌公告，由于公司与地方政府就该土地出让事宜未完全达成一致意见，该地块

由临汾国有独资的临汾市诚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取得。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

之日，公司正在与地方政府协商通过收购该国有独资公司的股权或其他合规方式

取得并使用该地块。尽管公司正在积极与当地政府协商取得该地块，且当地政府

确认如确因不可预计因素而使该项目无法取得上述建设用地，将协调临近其他可

用地块作为替代用地，以满足项目建设用地需要，但仍存在不能取得土地的风

险。” 

综上，“晋南国际农产品物流园二期”项目施工单位尚未确定，项目规划进

入建设阶段前的合理期间内，公司将采用招标方式确定项目施工单位。本次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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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实施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相关风险提示充分。 

(二) 核查程序 

1. 获取并查阅了《专项核查函》所述诉讼事项的相关诉讼资料，查阅了公

司的相关信息披露情况； 

2. 获取并查阅了临汾农都被冻结账户解除冻结后开展收支活动的银行回

单； 

3. 访谈了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了解诉讼及工程款入账情况； 

4. 获取并查阅了临汾农都与浙江城建签订的《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

《关于建设项目总承包合同的补充协议》《晋南国际农产品物流园一期工程施工

图预算》《项目进度核算书》等，开发成本明细账以及相关的付款记录，核实工

程款记录是否真实准确； 

5. 检查临汾农都相关工程建筑竣工报告、竣工验收证明书，核实工程进度； 

6. 查阅了项目计划出售部分的价格备案明细表，登陆山西数字房产平台进

行查验； 

7. 查阅了出租、出售台账并抽查租赁、销售合同； 

8. 查阅了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台账，核实转固情况； 

9. 实地查看了项目，了解项目整体经营状况； 

10. 查阅了《企业会计准则》关于“预计负债”相关的规定，结合临汾农都

工程款的确认情况以及与浙江城建诉讼事项，分析是否满足预计负债的确认条

件； 

11. 查阅了《关于晋南国际农产品物流园二期项目用地有关情况的函》、“晋

南国际农产品物流园二期”项目规划用地出让网上挂牌公告、挂牌出让结果和竞

得人临汾市诚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关系，获取了发行人关于项目土地进

展情况的说明； 

12. 查阅了公司关于“晋南国际农产品物流园二期”项目的实施相关风险提

示等信息披露内容。 

(三) 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 

1. 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之日，临汾农都与浙江城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案已经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撤诉，该起案件的诉讼进程已完结，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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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关于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申请的专项核查报告（天健函〔2024〕380号）后附 

连查庭 


